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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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稱研發經費占營業額一定比例以上，指科學事業於園區營運後前三年內投入之研發經費占營業額比例之平均值，達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科學技術統計要覽之全國製造業二年前該項比例值三倍以上。
第  三  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稱提供科學事業營運、管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包括下列事業：
一、發電、特用氣體供應、環境保護處理、水處理、量測檢驗、資訊或通訊等專門技術事業。
二、儲運、保稅或物流等服務事業。
三、其他經園區審議會核准之事業。
 前項事業之配置地區，得由管理局劃定之。
第  四  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所稱研究機構，指以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為主要業務之政府機構或法人；所稱創業育成中心，指提供空間、設備、專業諮詢、技術轉介及營運服務管理等，以協助其進駐對象創新研發及創業發展之政府機構或法人。
第　五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科學技術研究創新與發展，包括下列事項：
一、國外新技術之引進。
 二、科學事業辦理研究發展工作之檢討及促進。
三、園區事業間技術交流之促進。
四、園區事業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獎助。
五、學術講演或專題研討之舉辦。
六、其他有關促進科學技術研究創新及發展之事項。
第　六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款所稱工商登記業務，指園區內下列各款之登記：
一、公司登記。
二、商業登記。
三、工廠登記。
四、其他依法律或法律授權所定命令應辦理之登記或許可。
第　七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八款、第十六款、第十八款、第二十一款、第二十三款至第二十八款、第三十款及第三十一款規定管理局所掌理之事項，得視需要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之。
第　八　條　  儲運單位或園區事業得依法兼辦報關事宜，並得於園區內設置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
第　九　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園區內投資申請案，指本國人、華僑或外國人依本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申請關於園區事業、研究機構及創業育成中心投資創設、增資、合併經營或其他有關投資事項之案件。
前項案件，除園區事業、研究機構及創業育成中心投資創設，由園區審議會核定外，其他案件，得委任管理局核定， 並報請園區審議會備查。
第  十  條    本條例第十三條第四項所稱公共設施建設費用，指管理局所投入道路及交通設施、地下管線、路燈照明、排水設施、水電供應設施、景觀設施及其他基礎建設等費用。
[bookmark: _GoBack]前項費用，承租土地者應按實際發生成本，依其承租面積占園區基地內可出租土地面積之比率，分二十年逐年攤還。
第 十一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及第十五條所稱科學園區特定區計畫，指為配合科學園區開發，由各級政府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擬定，並經核定發布實施之特定區計畫；所稱取得土地，指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利。
第 十二 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使用情形不當，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其使用情形有危害公共安全或衛生之虞。
二、廠房不依原計畫使用。
三、廠房或倉庫有半數以上空置期間逾管理局之規定。
四、其他違規使用經管理局查明。
第 十三 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高抬轉讓價格，指出售價格超過與該建築物同類結構之新建價格，扣除該建築物按新建價格調整計算之折舊價額後之百分之十以上者。
第 十四 條　  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消滅科學事業合併前，已享有而尚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勵，包括該消滅科學事業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本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享有之租稅獎勵。
合併後存續或新設科學事業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繼續承受消滅科學事業之租稅獎勵者，應就屬消滅科學事業部分獨立設置帳簿，並以該帳簿為準，核實計算消滅科學事業原受獎勵且獨立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勞務部分之所得額或應納稅額。
前項帳簿，應依規定設置完備，並獨立計算消滅科學事業部分之銷貨額、銷貨成本及毛利，且應嚴格合理分攤管理費用及非營業損益。
第 十五 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劃定之保稅範圍，為適用本條例關於保稅規定之範圍；同一園區之不同區域，得視為同一保稅範圍；其通關作業規定，由海關另定之。
第 十六 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免徵進口稅捐之原料、物料、半製品，包括使用於生產之器具、用品。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免徵進口稅捐之燃料，以專供保稅範圍內園區事業直接生產用者為限。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進口供貿易用成品之園區事業，指辦妥增列兼營與營業相關之貿易項目登記者。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稱園區事業以產品或勞務外銷者，包括下列各款情形：
一、園區事業與其他園區事業、國外客戶、國內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保稅工廠間之交易。
二、售與外銷廠商直接出口或存入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者。
三、售與自由港區事業貨物以供營運者。
第 十七 條　  園區事業進口之免稅車輛，限於專供園區保稅範圍內行駛，並應於該車前後左右明顯處，以不易洗擦之塗料及容易辨識之字體書明「本車限於科學園區保稅範圍內行駛」字樣。
第 十八 條　  園區事業以海運或空運輸入貨品時，管理局得要求港務或機場主管機關同意船邊或機邊提貨，並不另收取倉儲費用。
第 十九 條　  讓售自國外輸入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之自用機器、設備至課稅區者，應經管理局核准，並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一、園區事業因生產計畫改變，不需使用。
二、園區事業宣告解散。
三、園區事業因清償債務，經依法強制執行。
四、園區事業經管理局勒令遷出園區。
五、因機器設備需汰舊換新。
六、其他因營運所生之特殊情形。
第 二十 條　  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遭受地震、風災、水災、火災、旱災、蟲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及運輸事故損失。
二、竊盜損失。
三、盤存之原料、在製品、半製品、樣品及成品，其未經抽查之項目，事後發現錯誤者。
四、經盤存之保稅原料、在製品、半製品、樣品及成品，其實際盤存數量與帳面續存數量不符者。
五、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損耗未逾海關核定之損耗率。
六、送請檢驗所發生之損耗。
七、因研究發展所發生之損耗。
八、其他因產品特性所發生之損耗。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稱之機構，指在園區內設立之下列機構：
一、科學事業與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以提供科學事    業營運、管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二、創業育成中心。
三、研究機構。
四、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設立之單位及與管理局訂定契約之服務業。
第二十二條    管理局為維護園區環境衛生，得設清潔隊；為預防及援救火災，得設消防隊。
前項清潔隊、消防隊之組織及薪給標準，由管理局擬訂，報請本會轉報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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